
������12月 16日，在商水县巴村镇
华晨服装有限公司打工的留守妇

女郭亚东（左一）向两名县人大代
表介绍就业和制衣生产情况。 该
公司是返乡农民工、 县人大代表
郭梅花创办的， 与郭亚东一块工
作的有 80 人，其中贫困户 20 人。

近两年来， 商水县通过优惠
政策扶持和回归工程实施 ，使
1200 多人回归家乡创办小微企
业， 为 7 万多名留守妇女和贫困
群众在家门口提供了就业岗位。

乔连军 摄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30001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我市接到河南省 “三

散 ”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 ，市
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按照 “党政同责 、一岗双
责、属地管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
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立即整改落实，现将编号
D411600000000201912130001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商水县南干渠河水脏臭，水污染严重。 附近

居民饮用该河水后引起身体不适，有 20 多位居
民得了疾病。 （商水县南干渠河道目前正在改造
中）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2017 年 5 月，商水

县生态环境分局实施了南干渠 7 个排污口截污
纳管，并铺设 6 公里的污水管网，解决了污水乱
排问题。 2017 年 11 月，商水县城管局接管南干
渠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以后， 对沿岸垃圾进行了
彻底清理，实施了河道降水清淤、污水管网铺设
等工程，并设置了围挡封闭河道沿岸，防止附近
居民乱排污水、乱倒垃圾。 目前，商水县南干渠
河水已得到有效治理。

经走访群众了解， 目前南干渠沿岸居民生
活用水全部使用自来水，没有饮用地下水现象。

三、处理整改情况
1.进一步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大排查检查

力度，严防沿岸偷排污水现象，发现问题及时查
处，避免河水污染事件发生。

2.采取源头引水措施，达到改善水环境 、修
复水生态的目的。

3.加快南干渠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打造
岸绿、水清、景美的宜居环境。

2019 年 12 月 16 日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30002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我市接到河南省 “三

散 ”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 ，市
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按照 “党政同责 、一岗双
责、属地管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
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立即整改落实，现将编号
D411600000000201912130002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1. 沈丘县周营镇东头养殖场院内有个碎铁

厂，无任何手续，一直在生产中。
2. 周营镇东头孔大桥北附近有个洗沙场无

手续， 通过电话、 微信多次向当地相关部门反
映，一直未得到解决。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问题 1：该碎铁厂全称是沈丘县裕鑫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位于周营镇欧营行政村，业主杨忠
臣， 主要生产流程是将收购的废旧铁皮进行粉
碎，无环保手续。 周营镇政府已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对该厂生产操作间进行查封， 并由当地电
管站切断高压线。 现场检查时，该厂处于停产状

态。 通过调阅周营镇电管站该厂 11 月份以来的
用电记录显示，该厂只有生活用电产生，未使用
工业用电。

问题 2：经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的孔大桥北
附近的洗沙场有两个， 分别是周口豫皖建材有
限公司和沈丘县华俊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周口豫皖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孔大桥北
面西侧，法人鄢旭，办理有环评手续并于 2019 年
4 月通过审批。 主要经营范围碎石沙石废料、机
制砂石的回收、加工、销售等。

（2）沈丘县华俊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孔
大桥北面东侧，法人李震，办理有环评手续并于
2019 年 4 月通过审批。

2019 年 11 月 15 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
发现上述两家公司的洗沙设备正在进行调试 ，
但院内物料无覆盖， 相关部门立即对其进行立
案查处，并责令停止调试生产。 接到此次转办案
件后，调查人员再次进行检查，未发现上述两家
企业有生产迹象。

三、处理整改情况
问题 1：针对调查核实情况 ，周营镇政府及

时与该厂业主联系 ，业主表示将尽快出售机械
设备，不再经营。 下一步，沈丘县政府将督促周
营镇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对该厂巡查 ，在未办
理相关手续前不予送电 ， 防止其擅自恢复生
产。

问题 2：针对周口豫皖建材有限公司和沈丘
县华俊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 将进一
步加强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各项环保措施，未完
成整改前，不得进行调试、生产。

2019 年 12 月 16 日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30003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我市接到河南省 “三

散 ”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 ，市
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按照 “党政同责 、一岗双
责、属地管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
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 ,立即整改落实，现将编号
D411600000000201912130003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沈丘县赵德营乡曹楼村， 村中间有个板材

厂，板材厂院内有一个磕石厂，生产时粉尘噪声
扰民，洗砂废水随意乱排至附近河内，影响周边
居民正常生活。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该磕石厂实际是一家

机制砂加工点，位于赵德营镇曹楼行政村，业主
刘耀功，无任何手续，属于“散乱污”企业。 2019
年 11 月底， 当地政府发现该企业非法生产后，
已联合相关部门对其采取了断电措施并拆除设

备。 此次接到转办件再次现场核查时，发现场内
尚有部分难以拆除的设备未彻底清理。

三、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该加工点存在的问题， 当地政府立即

组织人员对未拆除的残留设备进行彻底清理 ，
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毕。

四、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沈丘县赵德营镇党委给予曹楼村
村干部刘玉国党内警告处分。 下一步，沈丘县政
府将责令相关部门加大后督察力度， 严防死灰
复燃。

2019 年 12 月 16 日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30004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我市接到河南省 “三

散 ”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 ，市
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按照 “党政同责 、一岗双
责、属地管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
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 ,立即整改落实，现将编号
D411600000000201912130004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商水县行政路与大西环交叉口西南角有一

家磕石厂，白天关门不生产，每到晚上不定时生
产，生产时粉尘较大，噪声扰民。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问题不属实 。 该厂全称是商水

县厚诚商贸有限公司 ，位于商水县产业集聚区
西环路与行政路交叉口， 占地面积 30000 平方
米， 业主王高锋， 于 2017 年 12 月办理环评手
续 ，项目为年产 150 万吨废旧再生砂石料 。 工
艺流程 ：原料-三级破碎-筛分-成品 。 主要污
染防治措施为 ： 生产车间内安装有喷淋设施 ，
破碎工序 、筛分工序设置抽风机 ，产生颗粒物
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不
存在生产时粉尘较大的问题 。 此次现场核查
时 ，该厂因落实重污染天气管控措施处于停产
状态。执法人员通过商水县电业局调取了该厂近
期用电量记录， 结果显示从 12 月 4 日至 13 日，
该厂用电量为 2290 度 （属于生活用电, 包括：照
明、6台空调、喷淋设施用电）。关于反映噪声扰民
问题，经现场核查，破碎车间周边 200 米内无居
民居住。

三、处理整改情况
下一步， 商水县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日

常监管，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2019 年 12 月 16 日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30005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我市接到河南省 “三

散 ”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 ，市
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按照 “党政同责 、一岗双
责、属地管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
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 ,立即整改落实，现将编号
D411600000000201912130005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西华县至扶沟县的路上，红花镇东高庄村，

有一家东明石化加油站， 该加油站厕所污物排
至加油站北邻的一个池子内，臭气熏天，影响附
近居民正常生活。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该加油站位于红花

镇东高庄村，办理有营业执照、成品油经营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环境影响登记表 ，
手续齐全。 建设有化粪池一座，厕所污水排入化
粪池内，满后用吸污车抽走。 现场检查时，未发
现化粪池污水外溢。

三、处理整改情况
下一步， 西华县将加大对各加油站点各项

治污设施的检查力度和频次， 确保周围环境整
洁卫生。

2019 年 12 月 16 日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30006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我市接到河南省 “三

散 ”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 ，市
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按照 “党政同责 、一岗双
责、属地管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
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 ,立即整改落实，现将编号
D411600000000201912130006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太康县大许寨镇张楼行政村， 村西路南有

一无名木材厂 ，生产时粉尘较大 。 车辆运输原
料时无覆盖 ，行驶过程中树皮和锯末掉落现象
严重。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该木材加工厂全称是

太康县华桂秸秆购销有限公司， 位于大许寨镇
张楼行政村村西，占地约 2.21 亩，法人龚华辉 。
经营范围：木材收购 、加工 、销售 ，属非法占地 。
大许寨镇政府已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对该厂下
达停产自行拆除通知，并对其采取了断水、断电
措施。 随后业主已将生产机器设备陆续变卖，但
目前仍有剥皮机、压板机各一台未卖出，未彻底
拆除。 此次现场核查时，该厂未生产，但原厂区
内还暂存约 3 吨树根及少量成品木板、树皮，物
料未清除彻底。

三、处理整改情况
接到转办案件后，太康县立即责成大许寨镇

政府组织机械车辆对剩余机器进行彻底拆除移

位，对现有树根、木板、树皮进行变卖清运。目前，
已经拆除清运完毕，原非法占地已全部复耕。

四、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大许寨镇政府给予张楼行政村支部书

记李自勤诫勉谈话处分。
2019 年 12 月 16 日

编号：D411600000000201912130007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我市接到河南省 “三

散 ”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八组交办案件后 ，市
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按照 “党政同责 、一岗双
责、属地管理、三管三必须”的要求，立即责成相
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 ,立即整改落实，现将编号
D411600000000201912130007 号案件具体查处结
果报告如下：

一、案件反映情况
1.涡河桥南岸顺通加油站建在河堤上，占用

河堤土地把该站的油罐埋在河堤上， 如果发生
石油泄漏将会对河水造成污染。

2.桥的北岸，石化服务区加油站 ，无规划占
用城市花园用地， 听说有环保部门检查今天刚
停业。

3.石化服务区往右边走两公里团结北路，路
右边金山加油站，无汽油销售许可证，汽油机用
白色塑料布罩着，现在还在销售汽油。

4. 金山加油站往北 500 米有一中圆石化加
油站无手续，听说有环保部门检查今天刚停业。

二、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 1：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加油站全称

是太康县顺通加油站， 位于太康县建设路北段
涡河大桥南侧路东，法人李志功，办理有成品油
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该加油站虽有经营资质， 也与太康县河滨
公园管理中心签订有租赁土地合同， 但因其建
在新涡河河道内，违反防洪法相关规定，目前已
由太康县水利局移交太康县纪委监委， 正在办
理中。

问题 2：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 。 该加油站位
于太康县建设路北段涡河大桥北侧路东 ，法人
程洪涛 ，办理有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 经
核实 ，依据太康县城乡总体规划的规定 ，该加
油站所占用土地规划用途为道路防护绿地和

住宅用地 ,不符合规划要求。 2019 年 7 月，太康
县商务局发现该加油站擅自迁建，向北迁移 50
米从事经营后 ，对其下达了责令 （限期 ）改正通
知书 ，责令其立即停业 ，在未办理相关手续之
前不得经营 。 接到此次转办件再次核查时发
现，该加油站存在擅自偷偷经营现象。

目前， 太康县联合调查组已将该加油站设
备拆除，电力部门对其进行断电。 下一步，太康
县政府将对其违犯城市规划的行为依法进行处

理。
问题 3：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加油站全称

是太康县城郊乡拖拉机加油点， 办理有成品油
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法人王锦山。 经营地址：太
康县城郊乡政府北 450 米路东。 许可经营范围：
柴油。 2019 年 8 月，太康县商务局在巡查中发现
该加油点违规从事成品油汽油超范围经营活

动，于 8 月 16 日对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
知书，责令其立即停业，未经许可不得从事成品
油汽油经营。 接到此次转办件后，相关部门已拆
除其汽油加油设备。

问题 4：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该加油站全
称是周口太康石油分公司银都加油站， 法人高
长安，办理有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编号：
油零售证书第 41160010 号 。 许可经营范围 ：柴
油、汽油。 发证日期：2004 年 9 月。 2019 年 7 月，
因该加油站擅自迁建， 太康县商务局对其下达
了责令 （限期 ）改正通知书 ，责令其立即停止营
业。 接到此次转办件后，调查人员再次到现场核
查，未发现该加油站成品油经营活动。

三、责任追究情况
针对石化服务区加油站和金山加油站存在

问题，经研究，太康县给予负有属地网格化监管
责任的城关镇程桥行政村支部书记程自强党内

警告处分， 对城郊乡陈庄行政村村主任姬红旗
实施约谈。

2019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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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 、省政府批准 ，省委第八 “三
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7 日进驻周口市开展 “三
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 现将《河南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要求 》公开 ，欢迎社会
参与监督。

如发现督察组及其成员存在违反 《河
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要求》的情形，
可向省纪委监委驻省生态环境厅纪检监察

组反映。
电子邮箱：hnhbtjcs@163.com
信箱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学理路 10

号省纪委监委驻省生态环境厅纪检监察

组

邮编：450002。

省委第八“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
2019年 12月 12日

●进驻时间：
2019 年 12月 13 日-12月 27 日

●受理举报电话：
0394-8350961

●专门邮政信箱：
河南省周口市 A001号邮政信箱
邮编：466000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2019 年 12 月 13 日-12 月 27 日每天

8:00-20:00
根据省委、 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省委第八“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主要
受理周口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重点内容是“散乱污”企业环境污染、
散煤燃烧环境污染、散尘环境污染等方面的
问题。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交由被督察省辖市、单位和有关部门
处理。

省委第八“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公告
省委“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公告 省委“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纪律公告

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第一批转办案件查处情况的公示

2019 年 12月 17 日， 周口市收
到省委第八“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
察组举报受理转办第 5 批举报案
件，数量共 3 件，涉及区域分别是沈
丘县 1件，郸城县 2件。目前相关部
门正在调查处理中， 具体查处结果

后续公示。

省委“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
周口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2019年 12月 17 日

省 委 “ 三 散 ” 污 染 治 理 专 项 督 察
周口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示

好心老汉引狼入室 黑心男子拐走女童
本报讯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孟令

康）“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你们办案
神速，真是俺群众的‘保护神’。 ”12月 12
日， 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的赵女士和家
人， 来到郸城城郊派出所， 把一块上写
“尽职尽责保平安， 为民排忧见真情”的
匾额送到办案民警手中时感激地说。

12月 3 日 19 时左右，郸城城郊派出
所接到 110 指令： 郸城县城郊乡王楼行
政村罗庄村一名 6 岁女童被一名男子拐
走，女童母亲赵某丽报警急于找人。

值班民警史培梁带领辅警代存显立

即与报案人赵某丽联系， 获得被拐女童
的相关体貌特征， 并前往现场进行调查
走访。同时，史培梁向所长赵怀杰和局分
管领导副政委朱卫兵汇报。 朱卫兵高度
重视，坐镇指挥，要求依托天网监控、微
信朋友圈、自媒体等平台寻找被拐女童，
找不到女童绝不收兵。

史培梁、代存显迅速将女童和嫌疑人
的情况发送到微信朋友圈、郸城人网等平
台。 21时左右，办案民警获得一条信息：
该男子曾经在郸城某服装店为女童买衣

服。 他们根据线索，迅速追踪。 随后，办案
民警又获取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一名出租
车司机称该男子曾带着女童乘坐过他开

的出租车，并在胡集乡某村口下了车。 史

培梁、 代存显迅速联系上该出租车司机，
并在其带领下前往胡集乡某村口。由于对
该村不太熟悉，史培梁与胡集派出所值班
民警邢进友联系，并在其配合下，依托天
网监控发现一男子带着一个女童在某村

路口下了车，往村西走去。当时，已接近零
点，办案民警无法进入群众家排查，就联
系该村多名村干部前来辨认，但没能辨认
出该男子，排查陷入困境。

此时，郸城县义务救援队 “9958”多
名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进行支援， 并继
续依托自媒体平台对该男子进行辨认。
在民警们的耐心研判和救援队、 村干部
的共同协助下， 最终确认该男子是该村
的何某某。凌晨 1点多，史培梁等迅速前
往何某某家中， 最终在其家中找到被拐
女童，随即将何某某带走。

据了解，何某某刚从临县打工回来。
当天 18 时左右，被拐女童的爷爷罗某遇
到何某某。何某某称打不到车回家，请求
罗某骑电车送他回家。 罗某便把何某某
暂时带回其儿子家。在罗某儿子家里，何
某某看到被拐女童活泼可爱， 便起了拐
骗的念头， 以给女童买好吃的为由将其
骗走，并带回家。

目前， 何某某已被郸城县公安局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中。 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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